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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函
地址：402001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
號
聯絡人：柯勝釗
電話：04-22177631
傳真：04-22298240
信箱：ch0193@boch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文資物字第11430118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D01025522_114D2008429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〈考古遺址施工監看作業注意事項〉懶人包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查本局前以114年2月5日文資物字第1143000965號函(諒達)

訂〈考古遺址施工監看作業注意事項〉，為促進縣市政府

及各相關單位掌握本注意事項重點，函發懶人包供參並將

公告於本局官網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、國立清華大
學人類學研究所、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、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、國立
自然科學博物館、庶古文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龍門顧問有限公司、言古文化有
限公司、大谷顧問有限公司、足印文化有限公司、月湖文化實業有限公司
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文化局(處)、本局(綜合規劃組、古物遺址組)(均含附件)

　　　　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